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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富昌金業有限公司 Ver. 24012022 
                                香港九龍灣常悅道 9 號企業廣場 1 期 3 座 9 樓 20 室 

 

客戶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我證明表格 – 個人 

 

 

第 1 部 個人帳戶持有人的身分識辨資料 

（對於聯名帳戶或多人聯名帳戶，每名個人帳戶持有人須分別填寫一份表格） 

 

(1) 帳戶持有人的姓名  

稱謂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號) □先生  □太太  □女士  □小姐 

姓氏 *  

名字 *  

中間名  

(2) 香港身份證或護照號碼  

(3) 現時住址  

第 1 行（例如：室、樓層、大廈、街道、地區）  

第 2 行（城市）*  

第 3 行（例如：省、州）  

國家 *  

郵政編碼/郵遞區號碼  

(4) 通訊地址（如通訊地址與現時住址不同，填寫此欄）  

第 1 行（例如：室、樓層、大廈、街道、地區）  

第 2 行（城市）  

第 3 行（例如：省、州）  

國家  

郵政編碼/郵遞區號碼  

(5) 出生日期 * （日/月/年）  

(6) 出生地點 （可不填寫）  

鎮/城市  

省/州  

國家  

重要提示： 

 這是由帳戶持有人向申報財務機構提供的自我證明表格，以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用途。申報財務機構可把收 集所

得的資料交給稅務局，稅務局會將資料轉交到另一稅務管轄區的稅務當局。 

 如帳戶持有人的稅務居民身分有所改變，應盡快將所有變更通知申報財務機構。 

 除不適用或特別註明外，必須填寫這份表格所有部分。如這份表格上的空位不夠應用，可另紙填寫。在欄/部標有 

星號（*）的項目為申報財務機構須向稅務局申報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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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 居留司法管轄區及稅務編號或具有等同功能的識辨編號（以下簡稱「稅務編號」）* 

提供以下資料，列明（a）帳戶持有人的居留司法管轄區，亦即帳戶持有人的稅務管轄區（香港包括在內）及（b）該居 留司法管轄區發

給帳戶持有人的稅務編號。列出所有（不限於 5 個）居留司法管轄區。 

如帳戶持有人是香港稅務居民，稅務編號是其香港身份證號碼。 如沒有提供稅務編號，必須填寫合適的理由： 

理由 A   – 帳戶持有人的居留司法管轄區並沒有向其居民發出稅務編號。 

理由 B – 帳戶持有人不能取得稅務編號。如選取這一理由，解釋帳戶持有人不能取得稅務編號的原因。  

理由 C   – 帳戶持有人毋須提供稅務編號。居留司法管轄區的主管機關不需要帳戶持有人披露稅務編號。 
 

居留司法管轄區 稅務編號 
如沒有提供稅務編號， 

填寫理由 A、B 或 C 
如選取理由 B，  

解釋帳戶持有人不能取得稅務編號的原因 

(1)    

(2)    

(3)    

(4)    

(5)    

 

第 3 部     聲明及簽署 

本人承認並同意（a）本表格中包含的信息由富昌集團收集並保存，用於自動交換金融賬戶信息，及（b）此等信息及有關賬戶持有人和

任何應報告的賬戶的信息，富昌集團將有可能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提供的交換財務帳目資料（下稱“AEOI”）的法律條文報

告，提供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稅務局，並與另一個司法管轄區的稅務機關，或賬戶持有人居住地司法管轄區的稅務機關進行交換。 

本人同意應要求及時提供富昌集團/其公司員工/及其代理人及其各自代理為遵守任何適用的法例、規例、跨政府協議、財政或稅務規定

（不管是否屬法定規定）包括但不限於 AEOI 制度下任何報告或其他責任及╱或避免預扣稅而視為需要或適宜的有關本人的任何資料或文

件。 

本人授權富昌集團/其公司員工及其代理人透露任何由本人提供給富昌集團/其公司員工及其代理人的任何信息（包括我們的稅收狀況，身

份或住所，其他個人及付款信息），文件（包括但限於在此所包含）予有關稅務機關，主管部門或香港政府或行政管理部門或者其他國

家機關（統稱為“政府機構”）。 

在法律容許的範圍內，本人同意豁免任何司法權區的任何資料保護、私隱、銀行保密條文或其他法例或規例及╱或任何保密協議、安排

或諒解條款，以免妨礙富昌集團/其公司員工及其代理人遵守 AEOI 制度或任何其他適用法例，包括但不限於本人╱我們提供任何所要求

的資料及╱或文件。 

本人確認吾等有責任履行任何適用於吾等於任何司法管轄區與吾等帳戶及吾等與富昌集團業務關係有關的資產，收入或交易而產生的任

何稅收義務和任何其他監管報告職責，而富昌集團對於本人並沒有任何責任及沒有義務就吾等帳戶及與富昌集團業務關係中涉及此類交

易的稅務後果作出建議。 

就本人因富昌集團/其公司員工及其代理人 (或偶爾其他有關代理人) 為遵守 AEOI 制度而恰當使用或向任何行政機關披露此等資料或文件

或採取或不採取任何行動而蒙受的任何損失、責任、成本或開支，本人同意本人無權向富昌集團/其公司員工及其代理人申索。 

本人證明，就與本表格所有相關的帳戶，本人獲帳戶持有人授權簽署本表格。 本人承諾，如情況有所改變，以致影響本表格第  1 部

所述的實體的稅務居民身分，或引致本表格所載的資料不正確，本人會通知富昌集團，並會在情況發生改變後  30 日內，向富昌集團

提交一份已適當更新的自我證明表格。 

本人聲明就本人所知所信，本表格內所填報的所有資料及其他由本人向富昌集團/其公司員工及其代理人提供的資料和聲明均屬真實、正

確和完備。本人亦承諾，如有關資料有任何更改，將合理地盡快知會富昌集團/其公司員工及其代理人。 

 

本人同意對富昌集團/其公司員工（視情況而定）及其代理就因違反上述聲明及協議及╱或本人的行為或未能提供富昌集團/其公司員工及

其代理為遵守 AEOI 制度或其他法例或規例所以要求的任何資料或文件，因而產生的損失或開支，本人同意向富昌等作出賠償。 
 

 

簽署  

 

 

姓名 
  

身分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號) □個人 □聯名 □多人聯名 □授權人 
（如你不是第 1 部所述的個人，說明你的身分。如果你是以受

權人身分簽署這份表格，須夾附該授權書的核證副本。） 

日期 （日/月/年） 
 #  

刪去不適用者 
  

*  富昌集團包括富昌金業有限公司、其控東公司、其子公司及該等公司的聯絡公司(包括在稅務條例(章 112)定義的有關連實體) 

警告: 根據《稅務條例》第 80(2E)條，如任何人在作出自我證明時，在明知一項陳述在要項上屬具誤導性、虛假或不正 

確，或罔顧一項陳述是否在要項上屬具誤導性、虛假或不正確下，作出該項陳述，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3 級 

（即$10,000）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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